
修正附件五 

法規命令通報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 

一、附件編號變更。 

二、配合本部組織調整，修正相關單位銜稱。並刪除預刊及本部部長辦公室刊登

國防部公報等文字，以符實需。 

 

法律事務司各法規命令 

承辦人簽請部長核可 

發布法規 

通報系統承辦人於通報系

統上，將發布之法規訊息

通報至國防法規資料庫查

詢系統部內版及部外版最

新動態區，並於全國法規

資料庫通報系統辦理法規

確認。 

 

法規承辦人將發布之法規命令

條文、發布令、總說明及對照表

之 PDF電子檔，傳至通報系統承

辦人電子信箱。 

 

函請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刊

登行政院公報。 


